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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教办〔2023〕9 号 

 

 对区政协十五届二次会议 

 第 152048号提案的答复 

 

教育界别组： 

你们提出的《关于完善区域托育公共服务体系，实现“社

区宝宝屋”十街镇全覆盖》的提案收悉，经研究，现将办理情

况答复如下： 

普陀区教育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

为指导，践行“人民城市人民建，人民城市为人民”的重要理

念，坚持政府引导、家庭为主、多方参与，不断完善多层次、

多元化、有质量的托育服务需求。结合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等 10

部门印发《关于加强本市社区托育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》的通

知（沪教委规〔2022〕10 号）、《上海市学前教育与托育服务条

例》等政策文件要求，明确指出试点探索、逐年推进，逐步完

善社区托育服务政策和指标的工作要求。 



 — 2 — 

立足本区区情，社区“宝宝屋”设点与社区综合服务设施

的原有空间衔接，嵌入功能多元、形式多样、服务面广的街镇

儿童友好中心、亲子活动中心、党群服务中心等场所，提供幼

儿托、亲子托、特殊需求幼儿托等多元社区托育服务，为婴幼

儿及家庭提供家门口的“成长守护”。2022 年 11 月，普陀区首

批 6 个街道（镇）10 个社区“宝宝屋”正式挂牌启动运营。以

分层结构、分类推进嵌入式、菜单式、分龄式的托育服务，拓

展社区托育服务建设体系。同时，将社区“宝宝屋”的触角延

伸到特殊教育基地校兰溪路幼儿园及普陀区早期教育指导中心

上青分中心。 

下一阶段，普陀区将按照区域内常住人口和需求配置托育

服务，力争实现全区每千人口拥有 3 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到

4.5 个。社区“宝宝屋”将柔活区域内更多可共享且优质的资源，

挖掘一批具有示范性的领衔团队，探索先行先试的工作机制和

经验，在全区范围推广辐射，让婴幼儿家庭在“家门口”享有

专业的托育照护服务，努力实现“幼有善育”。 

一是加快推进社区“宝宝屋”托育点建设，到 2023 年底完

成十个街镇社区“宝宝屋”100%全覆盖的年度目标。拓展社区

托育服务建设体系，鼓励街镇整合已有社区资源，提供亲子托、

幼儿托等多元服务，为每个 1-3 岁婴幼儿家庭提供一年 12 次免

费托育服务照护。 

二是建章立制，进一步强化政府职能，完善社区托育公共

服务体系。制定《普陀区社区托育服务工作实施方案》、《社区

“宝宝屋”设置标准》，与家长签订《托育服务协议书》，研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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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陀区社区“宝宝屋”管理、运营、服务等各类工作制度。 

三是重视社区“宝宝屋”动态化监管与服务效应。通过建

立定期走访检查、日常飞行抽查、信用评价公示、以评促建等

方式，赋能社区“宝宝屋”属地化监管工作，有效提升管理效

率。 

四是从业人员队伍守底线，确保数量充足与质量优良。按

各街镇社区“宝宝屋”设置范围，对社区托育点的从业人员队

伍提出规范化标准，建立托育服务各类人员资格审查机制，进

行托育机构从业人员职前跟岗培训和新进人员从业资质审核，

确保从业人员持证上岗率达 100%。 

感谢您对教育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！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普陀区教育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5 月 9 日 

 

 

联系人：叶冠鸿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52564588*7663 

联系地址：上海市普陀区大渡河路 1668 号    邮政编码：200333 

 

 

 

 

抄送：区政府办公室，区政协提案委员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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